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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未成成年年嫌嫌犯犯不不穿穿囚囚服服当当被被告告
审判长称，此举体现的是对未成年人尊严的保护，是司法改革的有益尝试

“由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被告人张某犯聚众斗
殴罪一案，现在开庭。传被告人
张某到庭。”6日上午9:25分，在
市中区人民法院青少年法庭，
随着审判长傅晓燕法槌敲响，
未成年被告人张某被法警带上
法庭。与以往不同的是，出庭时
张某身着黑色长袖T恤，灰色休
闲裤、平底鞋，并没有穿囚服。

“请执勤法警将被告人的
械具打开。”随即，张某的手铐
被卸掉。与之前的庭审“四方布
局”不同，张某并没有坐在法官
对面的被告席上，而是与辩护
人并肩而坐。同时，在被告席

上，放置了纸和笔。“主要是方
便他记录在起诉过程中产生的
疑问。”傅晓燕介绍。

随后审判长傅晓燕当庭询
问了张某的出生年月、出生地
等相关信息，并告知张某庭审
时依法所享有的四项权利。“我
是1995年2月出生，家住市中
区。”回答审判长的提问时，张
某神情略显紧张，但回答还算
流利。

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
察员张传辉宣读起诉书，显示
被告人张某伙同其他人在2012
年8月份，先后两次在光明广场
烈士陵园对过的花坛聚众斗

殴，犯罪事实清楚，应当以聚众
斗殴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张某
作案时未满十八周岁，应当从
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张某，刚才公诉人
宣读起诉书你听清了吗？起诉
你犯有聚众斗殴罪属实吗？”起
诉书刚宣布完毕，审判长随即
提问。“听清楚了，事实属实。”
张某回答很干脆。

面对审判长提问，张某回
答偶有迟疑，庭审的过程中，张
某双手时候放在桌子下，时而
握一下桌上的笔，脸上神情紧
张，时不时的会看一下身边的
辩护律师。

不戴械具、不穿囚衣，未成年人出庭没了标签

“张某的邻居说，平时张
某 在 村 的 时 候 为 人 比 较 本
分，和村民关系融洽，也没有
不良的嗜好，此次系首犯。”为
了更好的了解案情，市中区人
民法院委托市中区司法局税
郭司法所对张某做社会调查
评估，庭审时社会调查员张澄
如此介绍。此时，张某坐在席
位上，神情稍有缓和。

庭审进入公诉方举证阶
段时，检方提供了张某在看
守所时的询问笔录。双方辩
论阶段但是围绕被告张某在
斗 殴 现 场 有 没 有 参 与 到 打
架，如何打架等一些细节性

的问题，控辩双方进入辩论。
被告辩护人称，被告人在2010
年曾查出患QRS波群型心律
失常，不宜长期关押。针对于
此，公诉方和辩护人展开辩
论。

“被告人张某聚众斗殴，
触犯刑法，犯罪事实清楚，但
犯罪时尚未成年，建议从轻处
罚。但其对第一次犯罪事实参
与的时候，犯罪故意予以否
认，但是多名同案犯均可证
实，建议量刑时对张某实行3
年到4年有期徒刑。”按照庭审
进展，开庭30分钟后，公诉人
张传辉摆明公诉意见。

张某的辩护人辩护时称，
张某在现场并未直接参与到
打架之中，社会危害性轻。且
张某系初犯，在看守所羁押期
间，表现良好，同时在张某的
第二次犯罪中，头部受伤，也
属于受害者等，因此建议法庭
给张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此时，张某坐在被告席
上，沉默不语。张某的父亲坐
在旁听席上，眼睛红红的，看
着儿子，神情悲戚。“以前年幼
不懂法，没想到会造成这么严
重的后果，希望给我一个机
会，出去后好好孝敬父母。”在
陈述阶段，张某眼睛湿润。

庭审结束，被告流下悔过的眼泪

6日上午9时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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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张某聚众斗殴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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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本报通讯员 周永恒

早在4月24日，滕州市法院开
庭审理未成年人翟某涉嫌抢劫犯
罪案件时，犯罪嫌疑人未穿囚服出
席庭审，属于枣庄首例。今后，枣庄
两级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时，将事先告知未成年人可以不
穿囚服，并探索让不适合“圆桌审
判”的未成年被告人与其辩护人同
席而坐。

据了解，以前，在押的未成年
犯罪案件被告人出庭时，往往身着
囚服。一些犯罪时未满18周岁但开
庭时已满18周岁，不适合“圆桌审
判”的被告人出庭时，独立坐在被
告人席上。枣庄中院刑三庭庭长衣
媛媛说：“被告人身穿囚衣，在刑事
判决宣告前，容易被贴上‘犯罪标
签’，开庭时独立而坐易使其产生
恐惧和紧张感。”

“作为公诉人，被告人坐在哪
儿，可能对我们影响不大，但是让
未成年人不穿囚服出席庭审，对将
来被告人的改造有一定的好处。”
庭审结束后，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
察院指派检察员张传辉坦言。

作为被告的辩护人，张某的代
理律师事后直言：“未成年人不穿
囚服出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
念，是一种人文关怀。对少年犯来
说，着重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
念，未成年被告和辩护人坐到一块
儿，能够舒缓被告的紧张情绪，减
少被告的对抗心理，像今天这种形
式，是一种尝试，更是一种大胆的
创新。”

参加过多次少年刑事案件审
判的人民陪审员王世怀庭审结束，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成
年人不穿囚服出庭，更能够使他的
内心放松下来，因为很多时候少年
被告人参加庭审时都会紧张的说
不出话，这种形式值得尝试。

“被告人席位的改变，这是我
们第一次尝试使用这种形式，是一
种探索。体现的是对被告人尊严的
保护，也是司法改革的有益尝试，
这样做能够消除被告人恐惧的心
理，能够更好的质证和辩论。”审判
长傅晓燕多年从事刑事审判工作，
这次审判的格局，也让她眼前一
亮。

(李泳君)

记者问：犯罪时，为什么那
么冲动，有没有考虑过后果？

张某：以前我还小，年少
无知，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会有
什么样的后果，只是凭哥们义
气，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危
害，很不应该。

记者问：站在被告席上，

有何感想？
张某：整个庭审感觉非常

紧张，可能辩护人坐在旁边，
会稍微好一点。开庭的时候我
父母都在，感觉非常对不起父
母，非常后悔，早知道会造成
如此严重的后果，我就不会这
样做了。

记者对话当事人：

庭审中，未成年被告人和辩护人并肩而坐。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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